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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視覺藝術創作國際交流，每年分二期申請： 

5/1-5/20，受理當年 7~12月辦理之活動； 

11/1-11/20，受理次年 1~6月辦理之活動。 

2.扶植團體辦理徵件比賽： 

每年 11/1-11/20，受理次年辦理之活動。 

活動結束 1個月內， 

最遲應於當年 12/15前完成 


